 






三民文〔2023〕19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李立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结果:A
对市政协八届一次会议第66号提案的答复
民进总支、刘光全、郑惠萍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关于推进我市敬老院改革的建议”提案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一、加强乡镇敬老院建设。全市共建成乡镇敬老院69所，拥有床位4455张，从业人员543人，共收住特困及社会老人1844人。近年来，我市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改造提升工程三年行动，全市69所乡镇敬老院全部升级改造完成，今年逐步推动42家（即60%）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转型为区域综合养老服务中心。同时，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度，我市将不低于55%的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用于支持发展养老事业，同时，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服务补贴制度，对农村幸福院给予每年2万元运营补贴；对入住养老服务机构的老人，按照自理老人每人每月100元、半失能老人每人每月150元、全失能老人每人每月300元的标准发放养老服务补贴。2017年，我市印发《三门峡市高龄补贴发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，对80-8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50元高龄补贴，90一99周岁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补贴，10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每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补贴，2019年，再次提高补贴标准，将10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补贴提高至每人每月300元。
二、积极推动敬老院转型发展。通过新建、改（扩）建，购置设施设备等措施，推动乡镇敬老院增加养老服务指导功能，逐步转型成为具有全日托养、日间照料、上门服务、区域协调、服务转介等功能的区域养老服务中心。在满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，富余床位向社会老人开放，将专业养老服务延伸至村级邻里互助点、农村幸福院和居家老年人，提供助餐、助浴、康复辅具租赁、照护技能培训等服务，成为农村养老的核心阵地。2023年，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（敬老院）转型率将达到60%，目前，已转型成功18家。
三、探索敬老院发展新模式。一是探索公建民营模式，通过公开招标、购买服务、给予补贴、完善配套等方式，拿出区位优势好、具备规模、功能完善的敬老院，让运营商“拎包入住”。二是探索公建国营模式。鼓励与国有投资平台公司开展合作，利用平台公司品牌、信用、人才、管理等资源优势，委托建设、运营敬老院。三是探索民建民营模式。不断加大扶持力度，优化营商环境，推进敬老院市场化运作，激活社会力量深度参与，助力“银发经济”。
最后，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和支持，并希望您在以后的工作中多给我们提供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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